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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裝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6年6月 22 日

發文字號 : 內援中辨地字第 1 06 1 304834號
速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 去口主豈 C301000000AI06 1 30483400-1. pdf 、 30 1 000000AI06130483400-2 . pdf ) 

主話:檢送本部 10 6年6月 13 日召開研商預售屋買賣契約得否 因 10

5年 1 2 月 2 1 日公布之勞動基準法修正順延完工期限疑義會

議紀錄l份，請查照 。

說明:請臺 中市不動產開勞商業同業公會於文至1114 日內，依會議

結言侖提供相關補充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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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 :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、法務部、勞動部、各直轄市政府

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壹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、

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營造業總工會、臺

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、 財圍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、本部法規

委員會、管建署

副本 :本部地政司 【陳專門委員杰宗、張專門委員燕燕、不動產交易科】 |華伊:2自治丈
只:"'IU;忍ft: ll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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